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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述

支持特殊需求兒童意見表達 
與參與權：「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

兒童圖卡版」的運用

廖華芳、廖雅姿、康琳茹、顏瑞隆、吳晏慈、陳麗秋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臺灣《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於2014

年5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11月20

日國際兒童人權日當天開始施行。此法第

一條即載明：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八九年兒童權利

公約，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落實保

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特制定本法。

（衛生福利部，2019）

同年 8月臺灣也通過《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衛生福利部，

2014）。在這之前，臺灣也以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頒布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WHO, 2001）架構和《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CRPD）

及《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內容，於

2007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008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

則》、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以及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施行細則》，因此政府開始推動

各種政策以保障兒童的人權以及社會參

與，包括身心障礙兒童。聯合國兒童權利

委員會提出四項CRC普遍的指導原則，

即：不得歧視、兒童最佳利益、生存與發

展、意見表達與參與權（葉肅科、周海

娟，2017）。針對兒童的意見表達與參與

權的促進，臺灣學者已有相關研究（黃

淑婷，2011；葉肅科、周海娟，2017；廖

華芳等人，2013；廖雅姿等人，2017；

趙本強，2011，2013；Chao, 2017; Chao 

& Chou, 2017; Liao et al., 2018），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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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網站也有CRC專區，

強調在兒童最佳利益、禁止歧視、尊重

兒童意見、生存及發展權四大原則之基

礎上去保障兒童的權利（https://crc.sfaa.

gov.tw/?aspxerrorpath=/crc_front/）。教育

部人權教育諮詢網也有兒童權利教學案例

分享（王碧玉，2019）。針對ICF參與的

概念所發展出來的評估工具，可以了解兒

童日常生活的表現，並進一步根據每個兒

童的優勢、生活經驗、以及相關的環境

因素設定個別化服務計畫（individualized 

service plan，簡稱ISP）目標（Imms et al., 

2016）。目前臺灣用於評估身心障礙者參

與狀況和環境因素的「身心障礙鑑定功能

量表」（Functioning Scale of the Dis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簡稱FUNDES）即是

以ICF架構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評估工

具。FUNDES根據身心障礙證明申請人的

年齡，分為成人版（≧18歲）和兒童版

（6～17.9歲）（廖華芳等人，2013；廖

華芳等人，2015）。FUNDES成人版有個

案版和代理人版，FUNDES兒童版僅有代

理人版，即僅能由其法定代理人（熟悉

兒童的照顧者）的回應評分，無法用來

評估兒童本人，也因此無法進一步用以

引導兒童表達需求。然而有愈來愈多國

內外研究顯示，特殊需求兒童和其照顧

者對於兒童生活參與的評估或期待有明

顯不同，不論是目標的選擇或參與程度

的判斷（Büğüşan et al., 2018; Liao et al., 

2019）。由於兒童對於語言和文字的了

解限制，具有多語言版的「圖示我的參

與」（Picture My Participation）的評估工

具（廖雅姿等人，2017；Arvidsson, et al., 

2020; Shi et al., 2020）已證實圖卡的運用

可促進身心障礙兒童表達自己的參與頻率

並完成目標選擇（廖雅姿等人，2017）。

「ICF目標圖卡」（ICF goal cards），

ICF活動與參與圖卡組也有助於身心障礙

兒童表達自己的目標選擇，提升ISP的參

與程度（Angeli et al., 2021）。臺灣易讀

參考指南也建議對識字能力有限者，以

圖片為主，輔以簡單文字說明（尤詒君

等人，2022）。因此本研究想探討若將

FUNDES兒童版進行修正，增加圖卡，成

為「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兒童圖卡版」

（FUNDES - Child Picture Version，簡稱

FUNDES兒童圖卡版），是否有助於介入

階段評估特殊需求兒少（6～12歲）本人

的需求，使其了解並反思自我的參與狀

況，並進一步表達自己的活動參與需求，

以保障兒童的表達與參與權利。

除了使用FUNDES兒童圖卡版，也

可運用「基於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

分類系統的協力問題解決」（ICF-base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簡稱ICF-

CPS）模式（廖華芳等人，2021；Liao et 

al., 2018），讓兒童於了解自我的參與狀

況後，進一步提出自己渴望改變的參與活

動。過去研究已顯示ICF-CPS提供家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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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業合作進行問題解決架構，並有成效

（廖華芳等人，2021），然而是否能適用

於兒童仍需進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目

的是探討運用FUNDES兒童圖卡版引導特

殊需求兒童本人進行參與自我評估的完

成度，並進一步選出渴望改變（desire-to-

change）的參與活動的接受度，並描述研

究人員如何運用ICF-CPS引導兒童將渴望

改變的活動轉變為具體可達成的參與性目

標的初步成果。完成度指FUNDES兒童圖

卡版可讓兒童自我評估在各個生活場域的

參與頻率和參與獨立程度的比率。選出渴

望改變的活動即是請兒童由FUNDES兒童

圖卡版的38張圖卡選出最想改變的活動，

可以是參與活動的次數或參與活動的獨立

程度。接受度則指運用此工具和引導方

式，兒童可表達出渴望改變的參與活動的

比率。

貳、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設計是採單組後測的可行性研

究（feasibility study），因運用FUNDES

兒童圖卡版引導國小特殊教育學生評估自

己的參與狀況，並進一步藉此工具讓其表

達渴望改變的活動的可行性並不清楚，所

以先只邀請單組研究參與者，確認可行

後，才會進行進一步的隨機對照研究。

一、研究參與者 

由於FUNDES兒童版適用年齡是6~12

歲，屬於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其白天主要

生活場域在學校（廖華芳等人，2015），

本研究以方便取樣方式選取臺北市國小資

源班之特殊教育學生共20人。由於兒童自

我表達和選擇的引導中，家長是最重要的

社會性環境支持來源（Abery & Stancliffe，

2003），因此也邀請兒童家長20人參與。

特殊需求兒童及家長納入條件是：（一）

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委員會」鑑定安置進入國小資源班學生及

其家長；（二）家長及學生皆簽署同意

書。排除條件是：家長對FUNDES兒童版

的題項無法回答，學生無法在圖片輔助下

聽懂並說出簡單的話，如在輔助用具下視

力仍有嚴重損傷、聽力有嚴重損傷、嚴重

的認知障礙、或溝通障礙者。

二、招募方法

透過研究團隊徵招臺北市之國小資源

班有意願參與學生及家庭。資料收集地點

為國小資源班教室或學生家中，由研究者

向家長及學生說明並請他們簽署同意書後

正式評估和介入。

三、研究步驟

本計畫經臺大附設醫院倫理委員會審

查通過（201703117RINB）。步驟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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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說明如下。

（一） 籌備階段―流程準備：以方便

取樣的方式，由研究團隊接洽有

意願參與的特殊教育教師和學

校，將FUNDES兒童版第二部分

活動與參與題目及選項與二位特

教教師進行訪談，討論如何設計

題目圖卡及選項圖卡，以及如何

規劃讓國小學生接受FUNDES兒

童圖卡版的評估流程。

（二） 籌備階段―到校說明：與臺北市

特殊教育單位合作，舉辦說明會，

邀請 20名國小資源班學生及家長

參與並簽署同意書。

（三） 學生進行家庭及社區活動參與的自

籌備期 資料收集與執行期 統計期

團隊形

成及到

校說明

評估工具、

表單及流程

的準備

方便取樣

方式徵求

特殊需求

兒童

兒童接受

FUNDES

兒童圖卡

版晤談

兒 童 由

FUNDES

兒童圖卡

版挑選出

渴望改變

的活動的

圖片

使用 ICF-

CPS模式

以擬定參

與性目標

資料整理

分析

圖 1　研究步驟

註： FUNDES兒童圖卡版=「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兒童圖卡版」（Functioning Scale of the Dis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Child Picture Version）；ICF-CPS=基於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的協力問
題解決（ICF-base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我評估：20位學生接受FUNDES兒

童圖卡版晤談。學生可依主觀感受

而自我評估四個領域共19個家庭及

社區活動的參與頻率面向（參加活

動的次數與社區中同年齡的孩子相

同或更多、少一些、少很多、或完

全沒有參加）和參與獨立面向（生

活中實際使用已有的輔助用具下需

要別人協助程度，可以獨立參與活

動或協助程度同社區中一般同齡兒

童；需要別人偶爾監督或幫忙，或

協助程度比社區中一般同齡兒童多

一些；需要別人很多的幫忙，或協

助程度比社區中一般同齡兒童多很

多；或完全無法參與或需要別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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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之幫忙），並將活動圖卡排列在

獨立及頻率面向紙板上適合的欄位

上。若學生認為該活動是社區中同

年齡的一般兒童都不會參與的，可

以放在不適用欄位。圖2是以某位

學生回答領域1（居家生活參與）

的六個題項評估而排列圖卡的結

果。本研究同時有晤談家長，另得

到FUNDES兒童版的資訊，但因篇

幅限制，家長的評估結果不呈現於

此文中。

（四） 學生選擇「我想改變的事」：在

FUNDES兒童圖卡版評估後，鼓勵

兒童從圖卡中選出1～3個渴望改變

的活動的圖卡，放在「我想改變的

事」表格的次數或種類和獨立程度

兩個欄位上（見圖3），頻率面向

圖卡放在次數或種類欄位上，獨立

面向圖卡放在獨立程度欄位上。原

則以三個圖卡為限，但若兒童表達

要選擇更多，研究人員也不限制選

取圖卡數。鼓勵兒童描述心中期待

圖 2　 FUNDES兒童圖卡版評估與結果，以某位兒童表達居家生活參與領域的 6個題項
為例

註： FUNDES兒童圖卡版=「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兒童圖卡版」（Functioning Scale of the Dis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Child Picture Version）。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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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活動的次數和獨立程度，例如

想多做一點或少做一點？想要能夠

自己做或是想要家人朋友的陪伴？

（五） 學生將最想改變的事具體擬定參與

性目標：根據選出渴望改變的活

動，研究人員請學生由渴望改變的

活動中再選出最優先要改變的一個

活動，並引導學生說出該活動具體

的狀況，以及環境中可能相關的影

響因素。研究人員使用ICF-CPS模

式，參考FUNDES兒童圖卡版晤談

結果和ICF架構，協助並引導學生

共同擬定出一個符合SMART原則

的具體可行的參與性目標（Jung, 

2007）。SMART為五個英文字縮

寫，即：Specific（特定性的功能

活動），Measurable（具體可量測

的），Attainable（可達成的），

Realistic（實際的）或是Relevant

（有關的），以及Time-bound（預

計達成目標的日期）。在此討論過

程中，家長及教師可視情況決定要

圖 3　某位兒童選擇渴望改變的活動的 FUNDES兒童圖卡版的三個圖片的例子

註： FUNDES兒童圖卡版=「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兒童圖卡版」（Functioning Scale of the Dis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Child Picture Version），其中：C1.3i=幫忙收拾整理、負該負的責任以及參與決定的
獨立程度；C2.4f =在住家附近及鄰近社區，跟其他孩子和大人溝通的頻率；C4.3i =管理每天生活作息
的獨立程度。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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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參加（見圖4）。完成的參與

性目標也都由研究人員呈現於學生

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提供特殊

教育團隊參考。由於篇幅限制，本

文只呈現完成的參與性目標。

四、ICF-CPS模式四步驟

ICF-CPS模式包括四個步驟，即「界

定問題」、「問題解釋」、「目標設定」

與「介入策略」（廖華芳等人，2021；

Björck-Åkesson, 2018）。四個步驟會反覆

進行，由研究人員引導兒童說出想要改變

的活動現況，一起討論出達到渴望改變

圖 4　使用 ICF協力問題解決模式，引導兒童訂定目標的例子

註：兒童挑選渴望改變的圖片C1.6f =在家裏跟其他孩子和大人溝通的頻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活動的有利因素和阻礙因素，接著根據

問題的可達成性去設定具體可測量之參

與性目標，且依照問題解釋與可行性來

提出可行的介入方法或策略（廖華芳等

人，2021）。圖4是代號03的兒童三英經

由ICF-CPS形成參與性目標的過程，她選

取C1.6f（在家裏跟其他孩子和大人溝通

的頻率）這張圖卡為最優先最渴望改變的

活動。經由ICF-CPS的第一個步驟（問題

界定）的澄清，她說出希望在家裡和弟弟

一起玩遊戲不會吵架。研究人員詢問吵架

的頻率和感覺，她回答出每天會吵架且感

覺不開心。進一步澄清和弟弟遊戲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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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在滿分10分的量尺中，為9分。同

時詢問玩各類遊戲的開心程度以及影響開

心程度的原因（問題解釋步驟），推測吵

架的可能原因是兩個人喜歡玩的玩具不同

造成。因此在目標設定上，研究人員用開

放性問題詢問「所以我們如果怎樣做，你

會開心和弟弟一起玩遊戲？」，三英自己

提出策略和目標。因此研究人員提出建議

的參與性目標是「三英在家裡會參與和弟

弟的遊戲時間（一週約三天和弟弟玩弟弟

喜歡的車子，其他天玩三英喜歡玩的遊

戲），三英和弟弟有吵架的天數，一週少

於三天，連續四週」，並徵求且得到三英

的同意。至此參與性目標就擬定完成。

五、 工具：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兒童

圖卡版

FUNDES兒童版是根據國外之「兒童

與家庭追蹤調查表」（Child and Family 

Follow-up Survey，簡稱CFFS）為基礎

（Bedell, 2004, 2011），經同意後編製

及增修，評估6至18歲特殊需求兒童在過

去六個月內之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狀

況（廖華芳等人，2013；廖華芳等人，

2015）。FUNDES兒童版包括四部分：第

一部分　兒童健康概況；第二部分　家

庭及社區的參與（參與頻率及參與獨立

性）；第三部分　兒童身體功能上的問

題；以及第四部分　兒童的環境因素。因

原CFFS第二部分　家庭及社區的參與主

要評估兒童在不同場域與活動之參與獨

立性，其英文版內容未涵蓋兒童實際參

與之頻率。為充分反應兒童實際參與家

庭、學校及社區參與之需求與困難度，

於2011年FUNDES兒童第5版時已新增參

與頻率面向。

FUNDES兒童版的第二部分家庭及社

區的參與的英文版又稱為「兒童與青少

年參與量表」（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Scale of Participation，簡稱CASP）。研究

顯示不論FUNDES兒童版或CASP，照顧

者和兒童本身的評分結果並不相同（Liao 

et al., 2018; Liao et al., 2019）。CRPD第

5條明確要求，促進特殊需求者包括身心

障礙兒童的參與，應為身心障礙者提供

「合理調整」，透過有利修正，以使身心

障礙者能與他人平等地參與社會。過去研

究也顯示有圖片的活動與參與評估有助於

兒童的表達和自我決策（廖雅姿等人，

2017）。為了促進兒童了解自身的參與狀

況並選擇渴望改變的活動，第一作者經由

團隊合作，將FUNDES兒童第8版第二部

分「家庭及社區的參與」加上圖片示意，

稱為FUNDES兒童圖卡版，以提升兒童在

介入階段覺察並表達自己的參與期望。

FUNDES兒童版之分數解釋與臨床

運用（廖華芳等人，2013；Liao et al., 

2018），信效度文獻已陸續發表於國內外

雜誌（Chen et al., 2017; Kang et al., 2017; 

Hwang et al., 2020）。FUNDES兒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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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漸得到國際肯定，2022年瑞典學者

Axelsson等人將FUNDES兒童版翻譯成瑞

典文，並發表信效度文章（Axelsson et 

al., 2022）。FUNDES兒童版第二部分家

庭及社區的參與具有臺灣樣本之信效度

（Hwang et al., 2015; Hwang et al., 2020; 

Liao et al., 2018），其中FUNDES兒童版

第二部分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係數值高達 0.96；各領域及全量表之再測

信度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簡稱ICC）其ICCs（3,1）介於

0.90~0.96 之間；施測者間信度之ICCs

（3,1）介於0.97~0.99之間。內容效度方面

有連結到ICF活動與參與的9章，因素分

析也顯示獨立面向和頻率面向具有良好

的建構效度，並具有臨床效用（clinical 

utility）（廖華芳等人，2015）。

於正式的身心障礙鑑定時，FUNDES

由11類培訓合格的專業人員（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會工作

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護理師、

聽力師、呼吸治療師、職業輔導評量員、

特殊教育教師）進行，且FUNDES兒童版

的訪談對象為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和／或

法定監護人（廖華芳等人，2015；Bedell, 

2004）。過去研究顯示不論FUNDES兒童

版第二部分或CASP，照顧者和兒童本身

的評分結果並不相同（Bedell, 2009; Liao 

et al., 2018; Liao et al., 2019），因此為了

在介入階段支持兒童了解自己的參與狀

況，且可能參與自己的ISP擬定和執行，

而設計FUNDES兒童圖卡版。

本研究之FUNDES兒童圖卡版共有參

與題項19題，每題有參與頻率（frequency）

和獨立性（independence）面向兩張圖

卡。分為四個領域：領域1居家生活參

與、領域2參與鄰里及社區之活動、領域

3學校生活參與、領域4家庭及社區生活

參與。領域1居家生活參與的參與頻率

（C1.1f～C1.6f）與參與獨立性（C1.1i～

C1.6i）各6張圖卡；領域2參與鄰里及社

區之活動的參與頻率（C2.1f～C2.4f）與

參與獨立性（C2.1i～C2.4i）各4張圖卡；

領域3學校生活參與的參與頻率（C3.1f～

C3.5f）與參與獨立性（C3.1i～C3.5i）各

5張圖卡；領域4家庭及社區生活參與的

參與頻率（C4.1f～C4.4f）與參與獨立性

（C4.1i～C4.4i）各4張圖卡。C1.1f圖卡

代表領域1的第一題的頻率面向，C4.3i圖

卡代表領域4的第三題的獨立面向，其餘

圖卡以此類推。回應量尺0~3分，在獨立

程度面向的分數為0分（獨立）、1分（監

督或輕度協助）、2分（中度協助）以及3

分（完全協助）；在參與頻率面向的分數

為0分（相同或更多）、1分（少一些）、

2分（少很多）以及3分（完全沒有）。分

數越高表示參與受限程度越嚴重。獨立程

度及參與頻率皆另有不適用（9分）的回

應選項，代表該題項不適用於個案年齡，

為該社區同齡兒童也不會有的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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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ES兒童圖卡版評估及記錄方法請見

圖2。FUNDES兒童圖卡版依據每一個參

與題項設計相對應的活動圖卡，共有38張

活動圖卡。此外，針對頻率和獨立程度的

選項設計圖示，以視覺化呈現參與次數和

協助程度的多寡。圖2以領域1居家生活領

域12張圖卡的結果作為呈現結果的範例。

使用FUNDES兒童圖卡版的晤談時間平均

約為30～40分鐘。

六、統計方法

本研究資料採用描述性統計以平均

數、次數及百分比進行說明。

參、結果

共有20位兒童接受了FUNDES兒童

圖卡版的訪談（表1）。這些兒童的診斷

表 1　兒童和家長基本資料

兒童（n=20） n %

性別

　男 13 65

　女 7 35

年齡

　8歲 3 15

　9歲 4 20

　10歲 3 15

　11歲 6 30

　12歲 4 20

是否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是 8 40

　否a 12 60

診斷類別

　自閉症類群障礙 8 40

　學習障礙 3 15

　情緒障礙 3 15

　智能障礙 2 10



社區發展季刊　180期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286

一般論述

皆屬於心智障礙類別，參與的家長以母

親居多（85%），年齡以介於40~49歲居

多（60%），教育程度以大專畢業居多

（60%）。

2 0位兒童皆可成功接受並完成

FUNDES兒童圖卡版的晤談評估，因此完

成度100%。20位兒童接受FUNDES兒童

圖卡版晤談後即完成似圖2中38張圖卡的

自我評估，研究人員接著請兒童由此38張

圖卡中選出1~3張圖卡放在如圖3「我想改

變的事」的次數和獨立程度欄位，以表達

他／她渴望改變的活動。20位兒童中有17

位（85%）由FUNDES兒童圖卡版選取28

張圖卡當作渴望改變的活動；另有2位兒

童沒有使用圖卡選取活動，而是以口語表

達了其他渴望改變的活動，如：「我只想

要成績更好贏過同學」或「我想要暑假去

侯硐看貓」；另有1位（5%）兒童沒有使

用圖卡選取任何活動，也表明「自己沒有

任何想改變的參與活動」。

由FUNDES兒童圖卡版選取28張圖

卡的17位兒童中，9位選取了2張活動圖

兒童（n=20） n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2 10

　自閉症合併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2 10

家長（n= 20） n %

和兒童關係

　母親 17 85

　父親 2 10

　祖父母 1 5

年齡

　30–39歲 4 20

　40–49歲 12 60

　≧50歲 4 20

教育背景

　小學畢業 1 5

　中學畢業 7 35

　大學或專科畢業 12 60
a 兒童經鑑定安置輔導具有特殊教育之資格，但未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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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7位選取了1張活動圖卡，1位選取了3

張活動圖卡。因此19位（95%）兒童藉由

FUNDES兒童圖卡版評估和引導，可自行

表達了30個渴望改變的活動。所以兒童由

FUNDES兒童圖卡版表達渴望改變的活動

的接受度為95%。

將選擇出來代表渴望改變活動的28

張圖卡以FUNDES兒童圖卡版4個領域進

行分類，兒童選取的渴望改變的活動多

集中於居家生活參與（領域1）及鄰里

社區生活參與（領域2 & 4），有25張，

占總數28的89%，學校生活參與只有3張

（11%）；以頻率和獨立性兩個面向分

類，以渴望改變頻率居多，有20張，占總

數的71%（見表2）。

由於時間的限制，在兒童選取渴望改

變的活動後，請其從中指出一個最優先要

改變的活動，以進行下一個運用ICF-CPS

擬定參與性目標的階段。其中代號01和代

號17的兩位兒童都表示他有二個都想要優

先改變的活動，因此也支持完成參與性目

標的擬定。表2顯示有18位（90%）可以

協力擬定出參與性目標，即使是沒有使用

FUNDES兒童圖卡版的圖卡選取活動，如

代號19兒童明確說出具體想要的活動「暑

假去侯硐看貓」，他能與研究人員共同討

論出的參與性目標是「2017年9月1日前，

十明會參與取得侯硐看貓的計畫時間，當

他自己可以利用電腦找尋並整理侯硐和貓

的資料報告四頁，並去侯硐看貓一次，即

達成目標」。20位兒童FUNDES兒童圖卡

版評估結果、渴望改變的活動以及經ICF-

CPS模式引導兒童擬定之參與性目標請見

表2。

代號2兒童一明原來由FUNDES兒

童圖卡版挑選出渴望改變的活動圖卡是

C1.6f（在家裏跟其他孩子和大人溝通的

頻率），表示：「能主動做完家事，沒做

時媽媽不要用罵的」，經由ICF-CPS後擬

定出來的初步目標是：

一明會每週主動去曬衣服、收衣服和

洗碗2～3次／週，媽媽在一明沒主動去曬

衣服時，不要用罵的方式，可以使用提醒

的方式。

但因為媽媽生病正接受化療，參與

討論的家人希望改變目標，不要讓媽媽

受干擾，並提出一明有情緒調整的困

擾，大家同意先以減少一明在學校的情

緒行為問題為目標，經由討論，一明對

父母的情緒依賴較深，若在學校提供爸

爸圖像的抱枕有助於控制情緒，因此參

與性目標改為：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一明在學校，

能參與和同學下課時互動時間，在情緒高

張時，能擁抱「爸爸抱枕」控制情緒，使

自己跟別人的衝突能少於一週二次，連續

四週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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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位兒童優先選取 FUNDES兒童圖卡版的圖卡、表達渴望改變的參與活動及參與性
目標

兒童

代號
渴望改變的活動 參與性目標（兒童名字使用假名）

FUNDES

圖卡 
兒童想改變參與活動的簡述

01

C1.1f

C4.1i

1） 希望在家裡和媽媽哥哥

一起玩，至少一週有

30分鐘

2）希望擦桌子可以獨立。

1）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一華在家可以和家人

一起參與遊戲休閒時間，若30分／週，連續

四週達成。

2）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一華在家可以參與做

家事時間，吃完晚餐後，若能獨立完成擦桌

子任務，兩次／週，連續四週

02 C1.6f
能主動做完家事，沒做時

媽媽不要用罵的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一明在學校，能參與和

同學下課時互動時間，在情緒高張時，能擁抱

「爸爸抱枕」控制情緒，使自己跟別人的衝突能

少於一週兩次，連續四週達成。*

03 C1.6i
和弟弟一起玩遊戲，輪流

玩喜歡的遊戲不要吵架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三英在家裡，會參與和

弟弟的遊戲時間，一週約三天和弟弟玩弟弟喜歡

的車子，其他玩三英喜歡玩的遊戲，三英和弟弟

有吵架的天數，一週少於3天，連續四週達成

04 C1.1f
和弟弟一起玩的次數多一

點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二明會參與在家裡或戶

外和弟弟一起玩的時間，兄弟會有互動，且不會

有生氣吵架的狀況，兩次／週，連續四週成功

05 C4.3i
可以自己準時起床、按時

完成功課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二華可參與起床時間，

週間上課日，有鬧鐘提醒的情況下，二華可以自

己6:30起床， 週上課日80%成功，連續四週達成

06 C2.2f 想要多參加外面的社團活動

於2018年06月30日前，四英可參與資源班的團

課活動，持續學習陶笛跟氣球造型的技巧，每週

兩次，連續三個月達成，便知道目標達成了。

07  
（想要多看書讓自己更聰

明更優秀）
n/a

08 C1.2f
希望最好的朋友芳芳來家

裡玩

2018年6月30日之前，五英可以參與在家和朋友

互動遊戲時間，若邀請1～2位女或男同學去家裡

一起玩扯鈴，一個月至少兩次，連續三個月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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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代號
渴望改變的活動 參與性目標（兒童名字使用假名）

FUNDES

圖卡 
兒童想改變參與活動的簡述

09 C1.6f
希望和媽媽多聊一些學校

的事情

2017年12月31日前，三明在家裡，可以參與和

媽媽溝通時間，若他主動和媽媽聊天（包括說學

校的事），五次／週，連續一個月做到，便知道

目標達成了。

10 C3.1i 希望上課能獨立不需要陪讀

2018年6月30日之前，四明在學校可以參與課堂

時間，若不需阿姨陪同，可獨立上社會跟健康

課，每週六堂，連續兩個月做到

11 C1.2f 希望能有朋友來我家玩

1-1. 2017年12月31日前，六英於學期中，可以在

家裡參與寫作業時間，每週有三天能夠自己

把當天作業完成，連續12週做到，便知道目

標達成了。

1-2. 2017年12月31日前，六英於學期中，可以在

學校下課時間參與跟同學遊樂時間，當他可

以跟同學玩30分鐘／天，每週有兩天，連續

12週做到，便知道目標達成了。

12 C2.2f 希望自己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2017年12月31日前，五明於學期間，可以在家

裡參與準備隔天上課的規劃時間，當不需媽媽提

醒，自行會根據檢核表進行自我檢核，完成所有

必須完成的工作（寫功課、洗澡、收書包、準備

衣服），一週中有四天完成，連續四週做到

13 C3.1i 希望期末的直笛能考過

於2018年06月30日前，六明可以參與直笛吹奏時

間，在有簡譜提示下，可以自行正確的吹奏完整樂

曲兩首，成功率90%，每週五天，連續兩週做到

14 C2.2f
想要多上一些電腦的程式

課程

1-1. 2017年9月31日前，七明可以參與規劃時

間，當他可和媽媽完成協議書，以某些好表

現換取星星，以累積50～100個星星點數換

取1～2次的程式課程，協議書完成，便知道

目標達成了。

1-2. 2017年12月31日，七明可以參與得到程式課

程的星星點數時間，當累積點數足夠換到想

要的程式課程，便知道目標達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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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代號
渴望改變的活動 參與性目標（兒童名字使用假名）

FUNDES

圖卡 
兒童想改變參與活動的簡述

15 （我沒有目標）

16 C3.5f
想跟同學多聊天，一天至

少兩次

於2018年06月30日前，八明可參與和同學聊天

時間，在小天使同學的啟動下，八明會和1～2位

同學（2～3回合），一天能聊兩次，聊什麼都可

以。一週三天，連續四週。

17
C4.3i

C1.6f

1） 想要在正確的時間做正

確的事情

2）想多跟媽媽聊天

1）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七英在家裡會參與作

息管理時間，當七英根據自己畫的時間表，

自己依時間表寫功課和洗澡，一週三天，連

續四週做到，便知道目標達成了。

2）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七英在家裡會參與跟

媽媽聊天時間，若每天10分鐘，一週三天，

連續四週做到，便知道目標達成了。

18 C4.1f 我可以做家事

於2018年06月30日前，九明在家會參與做家事

時間，每週六可以幫忙媽媽晾衣服，連續四週做

到，便知道目標達成了。

19  （我想要暑假去侯硐看貓）

2017年9月1日前，十明會參與取得侯硐看貓的

計畫時間，當他自己可以利用電腦找尋並整理侯

硐和貓的資料報告四頁，並去侯硐看貓一次，即

達成目標。

20 C2.1f

1） 假日可以去廖○○家

玩，他阿嬤不要趕我

走，不會說難聽的話。

2）我還想學薩克斯風。

1） 於2017年09月01日前，可以再去廖○○家玩

1.5個小時，自己向○○及他的家人說再見，

並可以開開心心的結束。

2） 於2017年08月01日前，三華會參與取得練習

薩克斯風的計畫時間，當他自己找到內湖國

中管樂團參加的條件或其他學習薩克斯風的

場所，並且預作準備，取得阿嬤的同意並訂

立契約，即達成目標。
* 因媽媽身體狀況不佳，參與討論之家人希望改變有媽媽涉入的參與性目標，因此參與性目標改為學校生
活場域的參與性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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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運用FUNDES兒童

圖卡版於支持國小階段特殊需求兒童自我

表達參與需求具有可行性。以完成度而

言，20位（100%）兒童皆可在30～40分

鐘內完成圖卡排列。以接受度而言，20位

兒童中有19位（95%），經由FUNDES兒

童圖卡版的晤談和引導，可自行表達了30

個渴望改變的活動，包括兩個和圖卡無關

的活動。其中兒童選取的渴望改變的參與

活動多集中於居家生活參與及鄰里社區生

活參與（89%），學校生活參與只有三個

（11%），且增加參與活動頻率的渴望高

於提升獨立性的渴望。90%有提出優先渴

望改變的活動皆可在研究人員協力下共同

擬定參與性目標。整體結果顯示，在服務

階段修正FUNDES兒童版，增加圖卡的確

有助於支持特殊需求兒童表達他們想要改

變的參與活動。

臺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為

根據ICF概念架構所訂定，ICF架構強調

參與的重要性，並從正向的觀點描述每

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WHO, 2001）。利

用FUNDES兒童圖卡版可引導兒童自我表

達，了解兒童對於參與的個別觀點，而非

僅由專業評估或代理人觀點擬定介入計

畫。因為生活期望不僅由「功能」決定，

參與程度並不以「量」來衡量，而是包含

由身體執行、社交和自我投入於各種情境

中的互動品質及主觀感受。因此參與的

評估除了功能表現之外，還應包含主觀

的面向，如兒童自覺的喜好、自主性及動

機等自我感知及參與經驗（黃靄雯等人，

2017；Hwang et al., 2013）。FUNDES兒

童圖卡版可當成兒童進行自我需求評估

（needs assessment）的工具，以一個系統

性過程描述和決定「需求」，或「現況和

渴望狀況的差距」，現況和渴望狀況的差

距必須被測量以確認需求，因此需求可以

是改善現況或彌補缺失（Kizlik, 2019）。

需求評估用於教育領域，由渴望改變的提

出可有效引領需求評估，並完成參與性目

標的擬定。

團隊協力問題解決模式可促進年紀

較大兒童參與介入過程，為自我管理支

持（self-management support）方法之一

（Battersby et al., 2010）。在各項調查中

發現，服務提供者雖然了解當事人參與

自己的ISP的重要，但實務現場仍有實際

執行的困難。當事人雖然出席卻往往只

是「列席」，呈現低度的參與或甚少發

言（Sanderson & Goldman, 2021）。特殊

需求兒童參與自己的ISP，包括個別化教

育計畫，雖然需要相關的知識及能力，

但如同Wehmeyer與Abery（2013）所強調

的，並非要等到兒童都已經具備相關先

備技能後，才提供參與ISP會議的機會，

而應在環境支持下，藉由成人的引導、

提供練習機會及積極鼓勵的氣氛，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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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其自我決策與參與ISP的能力。除了

FUNDES兒童圖卡版，目前臺灣在推動的

「我的優勢卡」（My Ability ID Card）也

是促進兒童意見表達與參與權的低成本

工具（廖華芳、邱會雯，2022；Schiariti, 

2020）。

本研究的兒童透過FUNDES兒童圖卡

版的半結構式訪談，學習描述自己的現

況，將活動圖卡根據自我評估的頻率多寡

及獨立程度進行排列後，視覺化的結果呈

現幫助兒童聚焦、並容易選擇出自己渴望

改變的日常活動，例如希望參與頻率更

多、或更獨立，可作為設定具體可行目標

的第一步。在20位兒童中，雖然有兩位並

沒有按照FUNDES兒童圖卡版圖卡的內容

說出自己的願望，但訪談的步驟先幫助他

們描述及分析自己的日常活動的組成，據

此進而表達渴望。例如，想要「暑假去侯

硐看貓」的代號19兒童，在鄰里社區參與

面向顯示了自己的獨立性沒有問題，媽媽

也能放心的放手讓他自行在社區活動，由

於對觀察貓的興趣濃厚，該兒童期望能進

一步讓他完成到侯硐看貓的小旅行。進一

步的追蹤顯示，研究人員和特教團隊藉由

該童的渴望，和他一起擬定行動計畫，由

教師指導學生利用電腦尋找相關資料並擬

定旅遊計畫，也終於完成他的目標。

傳統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的討論，

團隊們常聚焦於學生的弱勢或缺陷，從過

去兒童參與的評估結果研究顯示，成人對

兒童的獨立評價低於兒童自評，期待也

有所不同（廖雅姿等人，2017；Büğüşan 

et al., 2018；Liao et al., 2019）。此外，本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兒童渴望的改變不

在於獨立性的提高，而是增加活動參與的

頻率；進一步檢視，兒童是希望更多參與

自己想要的在家庭與社區鄰里活動，動機

是藉此能跟家人與朋友多相處、或是自我

興趣的實踐。相關研究也顯示，與一般兒

童相比，特殊需求兒童參與的頻率和參與

投入度較低，在社區中獲得的環境支持也

較少，更需要適切的支持方案（Bedell et 

al., 2013）。如果特殊教育團隊僅著重於

學校場域的能力和需求去討論並擬定個別

化教育計畫的內容和策略，則個別化教

育計畫目標將集中在學校生活和課業的能

力和獨立性（Wynarczuk et al., 2017）。

本研究中，國小階段特殊需求兒童提出來

的渴望改變活動少數於學校場域，大部分

在家庭和鄰里社區，若在個別化教育計畫

擬定過程中，教師們能根據學生渴望改變

的活動，和學校活動連結，並加入於個

別化教育計畫的支持策略當中，應該可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Liao et al., 2020; 

Liao et al., 2021）。有學者經由對腦性麻

痺兒童和青少年以及他們的照顧者的調查

顯示，兒童和青少年提到的比較多是有關

於移動、自我照顧和休閒娛樂以及每天生

活有關的環境因素等議題，而照顧者或服

務提供者提到的比較多是身體功能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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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ariti et al., 2014; Schiariti & Mâsse, 

2014）。臺灣研究顯示「班級層級功能本

位介入小組方案」對國小融合班學生課堂

參與行為有成效，利用教導教室適當行

為，透過團體增強、教師獎勵和消弱等策

略可有效提升特殊教育學生的課堂參與行

為（胡倫茹等人，2022）。因此，應該推

動功能本位或聚焦參與的介入。但以參與

為目標需要服務提供者及照顧者轉變視

野和觀點：從傳統提倡“兒童做事正常、

正確、良好或獨立”，轉而為提倡“兒童做

自認重要的事”，並利用參與（做事）過

程讓兒童來瞭解自己和環境，並學會如

何讓自己和環境間的適配度達到最佳化

（Anaby et al., 2022）。所以要支持兒童

參與ISP的討論和擬定，需要有兒童自我

評估的參與評估量表的支持。

從訪談的過程發現，國小階段特殊

需求兒少不見得對於自己的需求與期望沒

有想法，但往往缺乏開口的機會，他們的

聲音需要被聽見。代號13兒童一直為了不

會看五線譜、無法完成直笛考試而感到焦

慮。家長看見孩子渴望改變的事而驚訝的

問：「你怎麼沒有告訴我？」孩子回答：

「因為你沒有問。」家長在加入支持的過

程中主動提議幫忙寫簡譜供孩子練習，也

共同擬定出參與目標：

於2018年06月30日前，六明可以參

與直笛吹奏時間，在有簡譜提示下，可

以自行正確的吹奏完整樂曲2首，成功率

90%，每週5天，連續2週做到。

參與本位目標是將兒童選出渴望改

變的活動，再共同討論轉換成功能性目

標，使目標可在自然情境中執行與評量

（廖華芳等人，2022；Wynarczuk et. al., 

2017）。特殊需求兒童自我表達、自我決

策能力需要練習，但首先是家長、教師與

相關專業人員能提供練習的機會。得益的

不僅僅是兒童，這是一個包括有家長和兒

童的團隊協力合作的歷程，最終完成的

ISP可以使共同利益和需求滿足最大化，

一起創造並累積正向或成功經驗。支持

特殊需求兒童參與自己的ISP乃為長遠生

涯中自我決策相關技能的第一步。而兒童

自我決策技能的學習需要有充分支持的環

境，且營造尊重與互動的氛圍，從生活情

境中不斷練習。

要持續支持兒童積極的參與自己的

ISP，包括個別化教育計畫，不僅只為教

導其自我表達及訂定目標，需將實證有

效的工具，如FUNDES兒童圖卡版、ICF-

CPS模式、或我的優勢卡等適切的裝備

並執行，使其有效且忠誠的落實於真實

情境。雖然國內外均已有許多相關的實

務及研究，但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和家

長在支持特殊需求兒童參與ISP的擬定和

執行時，仍面臨執行上的挑戰，此正反

映了研究與實務執行間的落差。未來更

需以執行科學（implementation science）

（廖華芳，2020；Fixsen et al., 2005; 



社區發展季刊　180期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294

一般論述

Fixsen et al., 2009; Fixsen et al., 2013）提

供具體途徑，協助專業團隊在兒童、家

庭、學校及社區的真實情境中落實自我表

意能力的培養。

本研究顯示運用FUNDES兒童圖卡版

可有效支持國小階段特殊需求兒童覺察

自己在不同生活場域的參與頻率和獨立

性，並藉此提出自己渴望改變的參與活

動和擬定出參與性目標是可行的。因此，

FUNDES兒童圖卡版可支持特殊需求兒少

的意見表達與參與權，但相關配套措施仍

需進一步研議。

伍、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為在臺北市所進行的小型先

驅研究計畫，目的在了解FUNDES兒童圖

卡版運用於國小階段特殊需求兒童的可行

性。因此參與的兒童都具有某種溝通能力

且其家長和教師動機都比較高，如兒童都

可在圖片輔助下聽懂並說出簡單的話，並

在引導下挑選出圖片或說出以表達自己渴

望改變的活動。本研究只有單組後測，並

非隨機對照研究，沒有比較有圖卡和沒有

圖卡的差異，因此FUNDES兒童圖卡版的

成效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因研究時間和資

源限制，本研究沒有事先進行完整的合理

調整，如提供針對兒童或是低社經地位家

長的易讀版、針對視障兒童提供點字版、

或針對聽障兒童提供手語翻譯等等，希望

後續能再進一步修正，以增加此工具於介

入階段的運用。此外，FUNDES兒童版雖

有足夠的信效度，但FUNDES兒童圖卡版

的信效度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初步提出FUNDES兒童圖卡版

和ICF-CPS於促進具溝通能力的特殊需求

兒童意見表達與參與的可行性，但如何擴

展到不同文化、不同年級、不同嚴重度和

不同障礙類別的特殊需求兒童，尚有待大

型的研究計畫去探討。此外，也尚需根

據執行科學去測量學校和社區的整備度

（readiness），並據而規劃不同階段具體

可行的執行計畫，才能落實CRC的兒童表

意及參與權。

（本文作者：廖華芳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廖雅姿為長

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研究助理；

康琳茹為長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

副教授；顏瑞隆為臺北市西區特教資源中

心主任；吳晏慈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物

理治療學系副教授；陳麗秋為輔英科技大

學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 身心障礙評估、社會參與、身心

障礙兒童、表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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